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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出去的房屋變凶宅怎麼辦（⼆）：房東可以向房客的繼承⼈求償嗎？出租
前有什麼⽅法保護⾃⼰呢？

⽂:喬正⼀（認證法律⼈） ‧ 房⼦‧⼟地‧鄰居 ‧ 2022-11-25

本⽂

在上篇⽂章中，我們花了很多篇幅討論房客A⾃殺後，房東B可能可以主張哪些規定，接下來要討論的是，即
使B成功找到法律上的規定，但A已經過世了，B要怎麼獲得賠償呢？⼜或者B能不能在事前有⼀些措施，讓憾
事不幸發⽣時，可以降低⾃⼰的損害呢？

⼀、B是否可以向A的繼承⼈求償？

本系列⽂章的案例事實，是承租⼈A在租屋處內⾃殺，造成房東B的利益受到損害，並不是A的繼承⼈（案例
中，即A的⽗⺟）侵害B的利益，B真的可以向A的⽗⺟求償嗎？關於這⼀點解析如下：

（⼀）⺠法繼承相關規定

按照⽬前的⺠法規定，繼承⼈在死者（被繼承⼈）過世之後，會承受被繼承⼈財產上的⼀切權利、義務。⽽在
債務的部分，原則上是法定的有限責任，也就是說就負債超過遺產的部分，可以不⽤清償[1]。

換⾔之，侵權⾏為⼈的繼承⼈在繼承遺產範圍之內，仍然須對受侵害⼈的損害負賠償責任。

（⼆）B依法可以向繼承⼈求償

回到本案例的事實，A在⾃殺的同時便已對B的房屋利益造成了侵害，且有相當因果關係的存在，A主觀上也可
能存有侵害B利益的間接故意。因⽽A的⽗⺟在A死亡時，便概括承受A⼀切的債權債務，因此也須⼀併繼承A
對B的賠償責任，所以B應該可以依照⺠法侵權⾏為或租賃契約的規定，向A的⽗⺟提出訴訟，在A的遺產範圍
內請求賠償。

（三）B仍可能因繼承⼈拋棄繼承等因素，無法取得賠償

但是，倘若A的⽗⺟拋棄繼承，⼜或者A⽣前只有負債⽽無剩餘的資產可以賠償B的損害，那麼就算B好不容易
取得勝訴的確定判決，最後也可能無法達到求償的⽬的。

⼆、出租⼈在出租房屋之前該如何⾃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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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篇⽂章所述，實務上對於出租⼈是否可以主張⺠法關於租賃契約的規定，向⾃殺的承租⼈的繼承⼈求償⼀
事，迄今仍有肯定、否定的分歧⾒解，莫衷⼀是。加上還有拋棄繼承，或者死亡的承租⼈（也就是被繼承⼈）
財產不⾜的可能性。換⾔之，出租⼈真的打官司，也不是百分百就⼀定能勝訴或達到⽬的，仍有相當⾼的不確
定性。

因此，事前的預防遠勝於事後的亡⽺補牢，出租⼈還不如在出租房屋及簽約之際採取以下的⾃保之道，以免⽇
後發⽣憾事時求償無果：（⾒圖1）

圖1 房東出租前如何⾃保，避免房屋變凶宅求償無⾨？
資料來源：喬正⼀ / 繪圖：Yen

（⼀）出租契約中加註特別終⽌租約或解約條款

出租⼈可以在租賃契約中載明，若承租⼈有⾃殺未遂、⾃殘⾏為、有明確⾃殺的意圖或準備⾃殺等負⾯的⾔⾏
出現時，出租⼈得隨時單⽅⾯解約並要求承租⼈無條件⽴即搬遷。



（⼆）出租契約附加「惜命條款」

或許讀者另外有聽過的⽅法，是出租⼈可以在租賃契約中特別約定「珍惜⽣命條款」，倘承租⼈因⾃殺⽽造成
房屋價值的減損，出租⼈得向承租⼈的繼承⼈或其他連帶保證⼈請求照房屋原市價收購或請求連帶賠償責
任[2]。

1. 賠償⾦額的法律性質

約定承租⼈的繼承⼈或連帶保證⼈必須照房屋原價買回，或者是另外請求損害賠償，在法律上應該屬於懲罰性
違約⾦[3]。

2. 求償時會遇到的難題

需要注意，既然是懲罰性違約⾦，如果在⾦額上設定過⾼，可能會被認定為對承租⼈「顯失公平」⽽無效[4]；
或者是在進⼊法院審理之後，由法院根據個案情況酌減[5]。

此外，針對繼承⼈求償，同樣會有拋棄繼承或被繼承⼈財產不⾜以清償的問題。⽽如果是另外在簽約時要求承
租⼈找連帶保證⼈⼀同簽約，房東之後可以向連帶保證⼈求償，會較有保障。

3. 惜命條款的好處

話雖如此，除了提醒承租⼈珍惜⽣命之外，萬⼀真的發⽣憾事，出租⼈也可以⽤來證明承租⼈明知⾃殺將減損
房屋價值，具有故意，必須負損害賠償責任；另外，也可以⽤租約請求賠償。還是能帶給房東⼀定程度的保
障。

（三）出租⼈得事前投保「凶宅險」

⽬前有⼀些保險公司有提供「凶宅險」等類似的⾦融商品[6]，出租⼈或許可以在房屋出租之前就向保險公司投
保凶宅險，⼀旦保險事故發⽣（也就是房客⾃殺或遭他殺），導致房屋變成了凶宅，房東就可獲得約定的理賠
⾦及清理費⽤。

註腳
   ⺠法第1148條：「

I 繼承⼈⾃繼承開始時，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承受被繼承⼈財產上之⼀切權利、義務。但權利、義務專屬
於被繼承⼈本⾝者，不在此限。
II 繼承⼈對於被繼承⼈之債務，以因繼承所得遺產為限，負清償責任。」
⺠法第1153條第1項：「繼承⼈對於被繼承⼈之債務，以因繼承所得遺產為限，負連帶責任。」
林意紋（2020），《遺產的繼承範圍怎麼決定？──概括繼承法定有限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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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約定無效：
⼀、免除或減輕預定契約條款之當事⼈之責任者。
⼆、加重他⽅當事⼈之責任者。
三、使他⽅當事⼈拋棄權利或限制其⾏使權利者。
四、其他於他⽅當事⼈有重⼤不利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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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定型化契約中之條款違反誠信原則，對消費者顯失公平者，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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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平等互惠原則者。
⼆、條款與其所排除不予適⽤之任意規定之⽴法意旨顯相⽭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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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參考591租屋網（2019），《租屋也要保險? 防患於未然》的內容。[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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